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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老人福利促進小組第 5 屆第 4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市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主席：陳召集人其邁(謝副召集人琍琍代理)      紀錄：周怡廷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委員：謝琍琍、黃志中（蘇娟娟代）、謝文斌（李黛華代）、蘇

志勳（傅昭睿代）、李煥熏（郭耿華代）、陳惠津、宋志

育、戴千惠、蘇忠雄、余保珠、湯麗玉、李碧姿、林佳靜、

莊美玲、机慈惠、謝彥緯、賴其頡、許玉珍 

 

單位代表： 

衛生局                 陳素娟 

高雄市榮民服務處       陳海貴 

教育局                 林淑芳 

勞工局                 周嶧 

民政局                 宋旺隆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周琪絜 

警察局                 林建全、陳順來、林龍霄、黃宜暉 

社會局                 方麗珍、王麗雲、周怡廷、蘇芳禾、黃

婭嫺 

社會局仁愛之家         歐美玉 

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姚昱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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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湯麗玉委員： 

臨時動議提案一，失智症防治照護行動計畫本市 2020

年相關預算經費公告，尚未見於本市衛生局網站呈

現，請提供今年度預定多少經費使用於該計畫資料。 

     衛生局回應： 

           本項業務經費約 8,300 萬元，因有其他局處協助推廣，

尚在統計相關局處經費，將儘速完成統計後於網站公

告。 

主席裁示： 

（一） 請衛生局提供相關書面資料，併隨會議紀錄提供委員

參考。 

（二） 餘同意備查。 

 

参、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報告單位：社會局 

   案由：謹提第 5 屆第 3 次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執行

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本會依第 5 屆第 3 次委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追

蹤列管，請社會局報告辦理情形。 

   李碧姿委員： 

針對高雄市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單位，夜間住宿服務入

住情形之說明。 

主席裁示： 

（一） 請衛生局提供相關書面資料，併隨會議紀錄提供委員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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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意除管。 

 

報告案二                        報告單位：各相關局處 

   案由：謹提本府 109 年 1 月至 9 月各機關推展老人福利業務

工作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說明： 

一、 請各委員參閱本府各相關機關推展老人福利業務情

形，請委員指導。 

二、 依上次會中委員建議針對長輩財務安全多做說明，請

警察局針對本市防範老人被詐騙犯罪具體措施及策

進作為進行報告。 

   湯麗玉委員： 

           警察局（參考第 15 至 17 頁）老人遭受詐騙數據占全

市 8.88%，有無可能針對不同年齡層進行分析，並可

依實際財損金額進行財損分析。 

     警察局回應： 

因目前系統無法針對年齡層取得財損金額資料，將建

議中央刑事局於系統加開相關欄位。 

     李碧姿委員： 

衛生局（參考第 53 頁）老人健康檢查，因經費無法逐

年調升，導致檢查涵蓋率有下降趨勢，請多做說明後

續將如何提升涵蓋率，以維護長輩健康權益。 

     衛生局回應： 

           因老年人口數不斷上升且預算無增加，老人健康檢查

每年固定名額約 4 萬人左右，致涵蓋率下降，未來規

劃針對弱勢長輩(如偏鄉)進行保障。另對歷年長輩檢

查過程中有無特殊異常部分進行資料分析，針對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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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進行檢視，以提供最大健康效益。 

     李碧姿委員： 

社會局（參考第 62 頁）機構照顧服務，老人福利機構

進住率約 85.17%，影響進住率原因為何。另中央於 109

年起推動住宿式機構卓越計畫，高雄市老人福利機構

目前執行情形或有無相關困境。 

     社會局回應： 

(一) 老人福利機構進住率約 85.17%，受機構人力進用情形

影響，因長照 2.0 人力薪點保障，致影響機構人員聘用

困難，也建請委員於中央相關會議協助反映實務困

境。另本市除老人福利機構外，尚有護理之家，長輩

依需求選擇機構類型，兩種機構類型目前入住率皆約

為八成左右。 

(二) 中央於今年推動住宿式機構卓越計畫，本市希望透過

本項計畫輔導本市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及護理之家提升服務品質，本局前業提供相關需求由

衛生局統整向中央提報。原今年預定實地輔導考核，

因疫情影響，改採書面考核，將依中央訂定之指標執

行計畫，惟中央計畫於近期始完成核定，致目前計畫

皆仰賴原有人力，無新增人力可執行。 

     湯麗玉委員： 

衛生局（參考第 47 頁）長期照顧，請補充說明失智照

顧服務及家庭照顧者服務，另未來於業務報告中應呈

現上開服務。 

     衛生局回應： 

           本局未來業務報告有關長期照顧服務內容，將增列失

智照顧服務及家庭照顧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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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裁示： 

（一） 請警察局建議中央相關系統針對年齡層加開欄位，以

俾取得財損分析資料。 

（二） 請衛生局提供失智照顧服務及家庭照顧者服務業務報

告書面資料，併隨會議紀錄提供委員參考。 

（三） 洽悉。 

 

報告案二                             報告單位：社會局  

   案由：本局 108 年成年監護（輔助）宣告老人個案服務執行

概況報告，報請公鑒。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訂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成

年人監護或輔助職務注意事項」第四點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將前一年度受監護

或輔助宣告之人名冊與服務概況等資料，提報該縣市

相關福利或權益推動小組備查。」（如附件 1，詳見第

73 頁）。 

       二、本市 108 年由本局監護（輔助）宣告之老人個案共計

14 案，其中監護案計 13 案、輔助案計 1 案（執行概

況報告、個案名冊與個案服務摘要如附件 2、3、4，

詳見第 75 至 91 頁）。 

       三、提請本次會議備查，並於會中口頭報告，請委員指導。 

     李碧姿委員： 

針對安置於機構者，個管社工每年訪視一次，訪視次

數是否不足。另現行推動之獨立倡導方案是讓倡導人

至機構關懷，使機構安置長輩了解自身權益，建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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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可推展機構倡導，以保障長輩權益。 

林佳靜委員： 

受監宣個案，如係公費安置每月補助 2 萬 2,000 元，其

有陪同就醫等需求所衍生之醫療費，請問係包含於每

月 2 萬 2,000 元契約或由其他福利資源支應。 

     社會局回應： 

(一) 個管社工每年訪視一次，係依中央規定每年至少一

次，本局會依個案實際接受服務狀況增加訪視次數。 

(二) 老人保護個案安置後所衍生之醫療費，如家屬有能力

則協調由家屬支付，不足部分由本局媒合民間資源支

應。 

主席裁示： 

（一） 請社會局參酌委員意見辦理。 

（二） 本案同意備查。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蘇忠雄委員 

    案由：建議研議配發年長者健康智能手環，提起討論。 

    說明：  

一、 近來發生多起年長者因突發性心血管疾病猝死，深究

原因為病發時未能第一時間送醫救治所致。 

二、 智能手環在年長者身體發生狀況時，例如摔倒、昏

迷、中風等，可以偵測不正常訊息，因而啟動警報傳

輸到指定的親人手機，及時通知親人關心家中年長者

身體狀況，達到及時處置緊急狀況的作用，其原理與

居家防盜的保全警報系統類似。另部分智能手環具有

心跳與脈搏甚至血壓的測量及預防走失的定位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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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三、 建議能研議全面性配發健康智能手環，以利發揮緊急

救援功能。  

    辦法：建議年滿敬老年金發放條件之年長者，以不排富全面

配發健康智能手環。 

              社會局回應： 

一、 智慧手環的功能、外型多樣，字體顯示大小也不一，

每位長輩有自己的需求，且也並非每位長輩都願意配

戴或有需求配戴，故統一發給恐造成不符需求而形成

浪費。 

二、 目前本局針對獨居長輩，為保障其居家安全，如為設

籍本市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年滿 65 歲以上之獨

居市民，及列冊一般戶獨居老人，其風險評估表為生

理面者，經評估達失能程度且有緊急救護之虞者，可

申請補助安裝在宅緊急救援連線服務。 

三、 另自今(109)年起加裝紅外線感知器，透過該機器感

知長輩在家中的移動狀態，倘長時間未偵測到長輩移

動，系統公司則會主動聯繫長輩確保安全。 

   湯麗玉委員： 

因考量失智長者如於失智前即習慣配戴手環，將有利

於後續失智後戶外協尋，利於長者權益，惟統一發放

恐形成浪費，建議可研議有需求長者申請方式。  

     主席裁示：請社會局參酌委員意見列入未來政策研議，視市

府預算，酌量長輩需求規劃辦理。 

 

    提案二                           提案人：宋志育委員 

    案由：為達活躍老化，平衡南、北高雄銀髮族服務，建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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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本市左營區以北區域老人活動中心資源，另於該區

域興建「國民運動中心」，並推動免費輔導老人體適

能健身。 

    說明： 

一、 高雄市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位於苓雅區，自民國

86年 10月成立後，提供老人休閒、育樂、進修、日

照、健康諮詢等綜合服務，23年來已成為本市推動

老人福利服務之樞紐。現左營以北區域人口結構已邁

向高齡化社會，為平衡南、北高雄銀髮族服務，建議

盤點本市左營區以北區域老人活動中心資源，以避免

左營區以北銀髮族舟車勞頓至高雄市長青綜合服務

中心使用相關服務。 

二、 新北市政府已在新北各行政區設置「國民運動中

心」，擁有全新的運動設施，包括游泳、健身、舞蹈、

球類等運動項目，推動全民一起活動筋骨、揮灑汗

水，也鼓勵銀髮族參與活動，培養規律的休閒運動習

慣，提升老人健康體能狀況。 

三、 建議於左營區以北區域規劃興建綜合「國民運動中

心」，以鼓勵老人運動，並於國民運動中心中規劃設

置運動器具設施，聘僱體育系或運動醫學、職能治療

等青年專業人員免費輔導老人安全運動，並可針對老

人配有可儲存個人基本身體數據和運動情況的電子

資訊等，以提高老人走出家門運動的意願。 

    辦法：  

一、 盤點本市左營以北老人活動中心資源，以提供在地老

人近便性福利服務。 

二、 建議興建「國民運動中心」推動免費輔導老人體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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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將預算著重在促進老人健康和延緩老化，並鼓

勵高雄市民及早養成運動習慣。 

三、 建議選擇交通便利有捷運或公車路網經過的場地興

建國民運動中心，例如運用即將搬遷的中油左營煉油

廠行政及宿舍區等土地場所規劃改建。 

    社會局回應： 

一、 為落實老人在地老化之市府政策，本局以位於苓雅區

之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為主軸，另擇具備老人福

利服務績效及豐富資源之 5處老人活動中心，分別為

鳳山老人活動中心、阿蓮區老人活動中心、前鎮區崗

山仔中區老人中心、富民長青中心、美濃區老人文康

活動中心，規劃為區域型長青中心，整合鄰近資源及

運用本市 59 座在地老人活動中心、334 處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提供近便性文康休閒、健康促進、長青學

苑及外展巡迴等多元服務。 

二、 左營區現以富民長青中心規劃為區域型長青中心，整

合鄰近資源及運用本市在地老人活動中心及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提供近便性文康休閒、健康促進、長青

學苑及外展巡迴等多元服務。經盤點左營區現有提供

長輩服務之社會福利據點為 2 處老人活動中心、18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 8 處高齡學習機構，區域現有

老人福利資源相較其他區域尚稱充足。 

三、 富民長青中心輔導鄰近 12 座老人活動中心，提供文

康休閒活動、長青學苑、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獨居老

人訪視問安、老人餐食服務及老人獨立倡導服務等，

並協助輔導提升本市西區各老人活動中心之動能和

服務，並辦理老人中心社工人員培力研習及巡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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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富民長青中心年均服務約 30 萬人次，108 年度

服務 33萬 5,038人次。 

運動發展局回應： 

一、 體育署刻正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充

實全民運動環境計畫」，不同於國民運動中心，並建

議設置運動設施之一為全齡體能訓練場可提供各年

齡層使用，不論國民運動中心或全民運動館完工後均

以委託廠商營運，需與委外廠商協商以公益時段提供

年長者運動並酌收少量費用。 

二、 運發局刻正積極爭取體育署補助經費興整建為全民

運動館，左營區為優先評估規劃行政區之一。 

    湯麗玉委員： 

運動對於長者及失智預防有很大益處，另提及全齡使

用，無障礙設施極為重要，需利於身心障礙者及其陪同

者使用，以鼓勵身心障礙者及陪伴者一同運動健身。 

 運動發展局回應： 

有關無障礙設施建置、身心障礙者及其陪同者免費使

用，將依法建置及辦理。 

 主席裁示：請相關局處參酌委員意見辦理。 

 

伍、臨時動議：無 

           

陸、頒贈本屆外聘委員感謝紀念品 

 

散會：下午 4 時 


